


2017 年政法委部门预算说明

根据财政局预算办公室安排 2017 年政法委部门预算数据说明如下：

一、政法委职责：

1、主要负责机关内外上下级、各部门、各单位的联系与综合协调工作，负责政法委决

定事项的督办；

2、组织办理机关综合性文电、信息、资料；

3、负责档案管理和秘书、翻译、文印、会议会务、保卫、行政管理、财务管理、车辆、

固定资产管理及办公用品采购以及接待等工作，做好各项后勤保障服务；

4、加强调查研究，掌握全州内外敌社情信息动态和政法工作动态，认真分析，及时撰

写工作调研和报告，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

5、负责完成上级有关部门和本委临时交办的文字材料。

二、综治办职责：

1、主要负责贯彻执行有关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研究制定本县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3、指导、督促和协调本县辖区内综治成员单位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4、对全县综治成员单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考

核、评比，提出实施奖励或处罚的建议；

5、总结推广先进典型经验；

6、加强对社会管理有关重大问题的研究，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政策措施建

议；

7、办理有关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其他事项。

三、政法委（综治办）的配置

政法委现有 12 个部门（办公室、综治办、其他 1 办、其他 2 办、其他 3 中心、执法监

督科、政治处、平安办、防范办公室、流管办、铁路护路办、法学会）政法委行政编制数

17 名、事业编制 5 名，统一发放工资，在职人员 18 人，发工资人数 18 人。

四、财政拨款（补助）预算情况



（一）2017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5319380.93 元，本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17,979,003.86

元.其中：人员经费 3,645,673.69 元，公用经费含各类补贴 7,290,353.41 元，项目经

费乡镇补贴 7,159,800.00 元。

（二）2017 年财政拨款（补助）预算数 5319380.93 元，比 2016 年预算增有所增长，

主要是憎加了乡镇补贴，从每年 15 万元增加至 2198000 元。

（三）商品和服务支出 14,061,484.03，包括日常公用支出 734 万元， “三公经费”

支出 30.89万元；专项业务费 6,69万元，其中专职联防队员工资449.2 万元，乡镇补贴 219.8

万元。

阿克陶县委政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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